
解釋字號 釋字第623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6年01月26日

解釋爭點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乃在保障意見之自由流

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

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

之準則。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內容為真實，無誤導性，以合

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應受

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惟憲法之保障並非絕對，立法者於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

當之限制，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一四號、第五七七號及第六一七號

解釋在案。

　　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固為商業言論之一種，惟係促使非

法交易活動，因此立法者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自可對之為合理

之限制。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

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

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乃以科處刑罰之方

式，限制人民傳布任何以兒童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

容之訊息，或向兒童少年或不特定年齡之多數人，傳布足以促使

一般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是行為人所傳布之訊息如非以兒童少年

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且已採取必要之隔絕措施，使

其訊息之接收人僅限於十八歲以上之人者，即不屬該條規定規範

之範圍。上開規定乃為達成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

事件之國家重大公益目的，所採取之合理與必要手段，與憲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尚無牴觸。惟電子訊號、電腦網路與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等其他媒體之資訊取得方式尚有不

同，如衡酌科技之發展可嚴格區分其閱聽對象，應由主管機關建

立分級管理制度，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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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乃在保障意見之自由流

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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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

之準則。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內容為真實，無誤導性，以合

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應受

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惟憲法之保障並非絕對，立法者於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

當之限制，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一四號、第五七七號及第六一七號

解釋在案。

　　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乃促使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

為之訊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二十九條參

照），為商業言論之一種。至於其他描述性交易或有關性交易研

究之言論，並非直接促使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無論是否因而獲

取經濟利益，皆不屬於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自不在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範之範圍。由於與兒童或少年為

性交易，或十八歲以上之人相互間為性交易，均構成違法行為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

四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參照），

因此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係促使其為非法交易活動，立法者

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自可對之為合理之限制。

　　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與其為性交易行為，係對

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

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

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

價值之基本人權（聯合國於西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通過、

一九九０年九月二日生效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四條

參照），為重大公益，國家應有採取適當管制措施之義務，以保

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與健全成長。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第一條規定：「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

特制定本條例」，目的洵屬正當。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以廣告物、

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

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乃在藉依法取締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從根本消弭對於兒童及

少年之性剝削。故凡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以兒童少年性交

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者，具有使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之

危險，一經傳布訊息即構成犯罪，不以實際上發生性交易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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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又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縱然並非以兒童少年性交易或促

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但因其向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少年或不特定

年齡之多數人廣泛傳布，致被該等訊息引誘、媒介、暗示者，包

括或可能包括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是亦具有使兒童及少年

為性交易對象之危險，故不問實際上是否發生性交易行為，一經

傳布訊息即構成犯罪。惟檢察官以行為人違反上開法律規定而對

之起訴所舉證之事實，行為人如抗辯爭執其不真實，並證明其所

傳布之訊息，並非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

容，且已採取必要之隔絕措施，使其訊息之接收人僅限於十八歲

以上之人者，即不具有使兒童及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之危險，自不

屬該條規定規範之範圍。

　　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乃

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為國家應以法律保護之重要法益，上開規

定以刑罰為手段，取締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從根本消弭對於

兒童少年之性剝削，自為達成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

象事件之立法目的之有效手段；又衡諸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

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之重大公益，相對於法律對於提供非法之性交

易訊息者權益所為之限制，則上開規定以刑罰為手段，並以傳布

以兒童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或向未滿十

八歲之兒童少年或不特定年齡之多數人傳布足以促使一般人為性

交易之訊息為其適用範圍，以達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

對象事件之立法目的，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範圍，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並無牴觸。又系爭法律規定之「引誘、媒

介、暗示」雖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然其意義依其文義及

該法之立法目的解釋，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本院釋字第四三二號、第五二一號、第五九四號、第六０二號

及第六一七號解釋參照）。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危險犯，與同

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七

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規定之實害犯之構成要件不同，立

法目的各異，難以比較其刑度或制裁方式孰輕孰重；另電子訊

號、電腦網路與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等其他媒體之資訊

取得方式尚有不同，如衡酌科技之發展可嚴格區分其閱聽對象，

應由主管機關建立分級管理制度，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至聲請

人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法官何明晃聲請意旨主張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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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五十二條

疑義一節，僅簡略提及系爭法律間接造成人民工作權或職業自由

之限制，惟就其內涵及其如何違反該等憲法規範之論證，尚難謂

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均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部分協同與部分不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623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部
分協同與部分不同意見書、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分
不同意見書及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聲請
書及其附件)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蕭○煒聲請書

高○洋聲請書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函

姜○輝聲請書

王○傑聲請書

相關法令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1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2條

憲法第11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憲法第152條(36.01.01)

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78.11.20)

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78.11.2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4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4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4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5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2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2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2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2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222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1&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2&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3749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37492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3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4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刑法第227條(96.01.24)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80.06.29)

司法院釋字第41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77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9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0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17號解釋

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二三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蕭０煒聲請案：

        聲請人蕭０煒於九十年三月間，在網路上刊登足以引誘人為

性交易之訊息，嗣為警查獲。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判處有期徒刑參月，得易科罰。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同院九

十年度簡上字第一五三號判決駁回其上訴，並諭知緩刑四年，交

付保護管束，全案遂告確定。聲請人認前開判決所適用之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

一條、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明確性原則之疑義，爰聲請大法官

解釋。

（二）高０洋聲請案：

        聲請人高０洋於九十二年八月間在電腦網路上刊登足以引

誘、媒介、暗示使人為性交易訊息之留言乙則，嗣為警查獲。案

經新竹地方法院認聲請人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而諭知無罪。檢察

官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二八二九

號撤銷原判決，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二月得易科罰金，緩刑二

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案經最高法院以九十五年度台上字

第四九五三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聲請人認前開判決所適用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24&ldate=20070124&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4501&ldate=19910629&lser=0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1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3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2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7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9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60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617


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七

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爰聲請大法官解釋。

（三）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法官何明晃聲請案：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法官何明晃為審理該院九十三年度少調字

第一０五八號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案件事實皆為

少年使用電腦網路之方式刊登足以引誘暗示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

訊息，聲請人認其所應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

條規定，有違反憲法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

五十二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四）姜０輝聲請案：

        聲請人姜０輝以一定對價，受託在花蓮市區不特定汽車車窗

上，黏貼印有「性感尤物」字樣與手機號碼之小廣告，於九十三

年間為警察查獲，案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簡上字第八

八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而確定。聲請人認確定終

局判決所適用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有

牴觸憲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五）王０傑聲請案：

        聲請人王０傑為００護膚中心副理，因散發印有「激情浪漫

TEL00000000漂亮寶貝優質感性」等廣告名片，為警查獲。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其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

等規定，判處一年十個月之刑。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起上訴，最後

經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九０五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

全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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